
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债券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

 

2015 年 3 月 16 日，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旗下基金持有的“12 五国投”（代码：122695）收盘价异常。根据中国证监会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（[2008]38 号公告，以

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及本公司相关制度等规定，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

一致，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起，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“12 五国投”，

按照该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一工作日收盘价除权后予以估值。 

本公司将综合参考有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，自该债券当日交易

所收盘价能体现公允价值特征之日起，恢复采用交易所收盘价估值，届时不再另

行公告。 

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指导意见》、中国证监会相

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。敬请投资者予

以关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2015 年 3 月 17 日 

 

http://law.baidu.com/pages/chinalawinfo/11/43/2088942b941b6137738e7c9657062fd0_0.html

